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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2007年以後政制發展的檢討年以後政制發展的檢討年以後政制發展的檢討年以後政制發展的檢討

(立法會 CB(2)1003/03-04(01)、 CB(2)1093/03-04(01)
及CB(2)1107/03-04(01)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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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表示，是次會議的目的，是在政制發展專

責小組 (下稱 “專責小組 ”)往訪北京之前，繼續與其進行討
論。專責小組提交了一份在約見公眾人士方面的進展的

文件 (立法會CB(2)1107/03-04(01)號文件 )。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內進行諮詢及與中
央進行磋商

2. 楊森議員詢問專責小組有否依據至今所接獲的

公眾意見，就原則和立法程序的問題達致任何共識。他

亦詢問專責小組何時往訪北京，以及專責小組會否在訪

京之後，公布政制發展檢討的時間表，並發出諮詢文件。

3. 政務司司長重申，香港特區的政制發展必須符

合《基本法》所訂及先前向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 (立
法會 CB(2)1003/03-04(01)文件 )所載的下列 3方面的原
則   

(a) 關乎中央與香港特區關係的原則問題；

(b) 政制發展應符合 “實際情況 ”和 “循序漸進 ”的原
則；及

(c) 姬鵬飛先生於 1990年所述 “兼顧社會各階層的
利益 ”和 “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的原
則。

4. 政務司司長表示，專責小組至今約見了 8個不同
團體和個別人士。該等團體和個別人士較有興趣討論立

法程序的問題。他們大部分並無就關乎原則的問題進行

深入討論，但同意就該等問題進行討論是重要一環，並

會在短期內向專責小組提交其具體意見。專責小組會在

未來數周再約見大約 50個團體和個別人士，並預期可在
2004年 2月底或 3月初完成首輪約見工作。

5. 政務司司長又表示，有關方面現正安排專責小

組在農曆新年假期後與中央會晤。專責小組會聽取公眾

及中央對原則和立法程序問題的意見。在專責小組更為

掌握公眾及中央就原則及立法程序問題的主要關注後，

便會制訂下一步的工作和考慮時間表。政務司司長希望

關乎政制發展的工作可以有系統地進行，以便為進一步

討論具體的建議奠定法律基礎。政務司司長向委員保

證，專責小組會致力在 2007年之前完成整項工作，包括
所需的立法工作。

6. 吳亮星議員建議專責小組亦應邀請《基本法》

附件一及二所訂明的 800名選舉委員會委員表達意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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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選舉委員會應在香港特區的政制發展方面擔當重要的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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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政務司司長表示，專責小組歡迎各方表達意

見，並答允考慮吳議員的建議。

8. 譚耀宗議員詢問專責小組可否提供該 8個不同
團體和個別人士的意見概要，以及專責小組會否考慮在

日後舉行圓桌會議，以尋求共識。

9. 政務司司長回應時表示，有關團體和個別人士

所表達的意見大部分已經傳媒報道，而他們當中有部分

還提交了意見書。至於討論形式，政務司司長表示，現

時的安排行之有效，而例如圓桌會議等其他形式，則可

在日後有需要時予以考慮。

10. 楊孝華議員表示，很多團體不大有興趣討論原

則和立法程序的問題。他詢問專責小組何時會討論具體

的改革建議。

11. 政務司司長回應時表示，專責小組現階段會集

中聽取有關原則和立法程序問題的意見，然後才進入下

一階段的工作。專責小組所約見的部分團體和個別人士

亦曾就具體建議表達意見，而專責小組會考慮他們的意

見。

達成共識

12. 鄭家富議員表示，專責小組漠視最近的民意調

查所反映公眾對在 2007及 2008年分別普選行政長官和立
法會議員的強烈訴求，並蓄意阻礙香港特區的民主發

展。為闡釋其觀點，鄭議員表示，專責小組所確定的立

法程序問題之一是，涉及附件一及二所載列的修改程

序，需否啟動《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的程序。然而，

專責小組只是基於兩篇報刊文章便提出此特別問題。鄭

議員對此情況表示關注，並詢問專責小組在評估各方是

否已就有關問題達成共識時所採用的準則和方法。

13. 政務司司長表示，政制發展屬複雜的事宜，尤

其是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及其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區的

地位這樣的情況。公眾和中央對此事有不同意見，實屬

無可避免。政務司司長希望本港社會可以理性和包容的

態度，討論有關原則和立法程序的問題，而不要貶低相

反意見或相互猜度。政務司司長又表示，就有關問題達

成共識非常重要，因為這將為進一步進行有關政制發展

及討論具體建議的工作提供良好基礎。因此，專責小組

希望及早處理社會上對有關問題的不同意見，而不論有

關觀點的出處，以及政府對該等問題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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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政務司司長表示，依他之見，任何方案即使未

必能完全符合各方的意願，但只要獲各方接受，便屬於

達成共識。政務司司長進一步回應吳靄儀議員時表示，

如立法會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有關修改《基本法》附件

一及二所訂行政長官或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建議，便反映

立法會達成共識。

15. 余若薇議員提及當局為 2004年 1月 15日事務委
員會會議所提供文件 (立法會CB(2)1003/03-04(01)號文件 )
載列的 5項立法程序問題。她表示，自此之後，社會上曾
對該等問題進行廣泛討論，而廣泛的共識是該等問題並

不是問題。余議員詢問專責小組會在其即將進行的訪京

行程中與中央商討的具體問題為何，以及專責小組預期

會達致何等結果。

16. 政務司司長表示，雖然社會上對於與第一百五

十九條有關的問題可能已有廣泛共識，但對於有關立法

程序的部分其他問題仍有不同意見，例如應採用甚麼立

法程序來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以及如不

能就 2007年以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達成共識，第三屆立
法會產生辦法應否適用於第四屆及其後各屆的立法會。

政務司司長重申，專責小組的角色是聽取本港社會各方

面的意見，並就有關問題諮詢中央。各方若能就有關問

題達致共同理解，這將有利於日後對任何具體建議進行

的討論。政務司司長補充，專責小組至今只約見了 8個不
同團體和個別人士，佔其已邀請約見的團體或人士甚少

數目。

17. 余若薇議員提及政府當局所引述作為支持有關

觀點 (即涉及附件一及二的修改程序，便可能須啟動《基

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 )的例子的該兩篇報刊文章的摘錄

(立法會CB(2)1093/03-04(01)號文件)。余議員表示，她曾
閱讀該兩篇文章，並且表示，當局引述《經濟日報》的

文章時斷章取義，而《大公報》的文章則並無提供任何

理據支持該觀點。

18. 政務司司長表示，除所引述的該兩個例子外，

部分其他個別人士持有類似意見。他解釋，專責小組載

列有關立法程序問題的不同意見的目的，是方便公眾仔

細考慮。

19. 對於有關文件 (立法會CB(2)1107/03-04(01)號文
件 )第5段指出，個別團體和人士希望不公開與專責小組會
面，吳靄儀議員表示關注在該等會面上所表達的意見會

否公布。她指出，專責小組所接獲的任何意見，均會影

響其對有關問題是否達成共識所作的考慮，故應予以公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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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政務司司長回應時表示，專責小組會尊重團體

或個別人士將名稱及姓名保密的意願。不過，這些團體

或個人的意見，尤其是對專責小組的想法有影響的實質

觀點，及支持該等意見的理據均會公開。

21. 何俊仁議員提出 3項問題。第一，他詢問專責小
組是次訪問北京的目的，是否與中央商討有關的法律問

題。第二，他詢問專責小組是否只是聽取中央的意見，

而非接收其命令。第三，他詢問專責小組有否任何方法

解決香港特區與中央之間的意見分歧，以尋求達致共

識。

22. 政務司司長表示，雖然與中央的商討會集中在

原則和立法程序的問題上，但專責小組亦會聽取有關方

面所表達的任何其他意見。雖然專責小組的工作預期並

不容易，但他有信心，如有關各方均以開放、真誠及理

性的態度進行商討，並為共同目標而努力，最終都會達

成共識。至於解決意見分歧方面，政務司司長表示，專

責小組在聽取公眾和中央的意見後，會訂出更具體安

排，並會繼續向事務委員會匯報進展情況。

對《基本法》的詮釋

23. 涂謹申議員表示，內地其中一位法律專家蕭蔚

雲教授最近的講話暗示，香港特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

關和司法機關曾錯誤詮釋《基本法》。他詢問香港特區

政府會否糾正或駁斥蕭教授的講話。政務司司長回應時

表示，內地兩位法律專家 (包括蕭教授在內 )的講話，跟香
港的法律專家和市民所表達的任何其他意見一樣，對專

責小組具參考價值。

24. 涂議員質疑政府不糾正或駁斥蕭教授的講話的

立場是否恰當及符合香港特區的最佳利益。政務司司長

表示，內地和香港特區對原則和立法程序問題有不同意

見。香港特區政府無意在現階段表明其對該等問題的立

場，以免影響持續進行的諮詢工作。

25. 為跟進涂謹申議員的關注，單仲偕議員要求政

務司司長澄清，立法會就要求對主要官員投不信任票的

議案進行辯論有否違反《基本法》。

26. 政務司司長解釋，根據《基本法》，主要官員

的任免由行政長官提名，並由中央人民政府 (下稱 “中央
政府 ”)批准。立法會所進行的議案辯論並無任何法律效
力，不會影響或改變行政長官和中央政府根據《基本法》

任免主要官員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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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27. 委員同意在 2004年 2月 16日下午 2時 30分舉行的
事務委員會下次例會上討論下列兩項事宜   

(a) 2004年立法會選舉的投票及點票安排；及

(b) 選舉管理委員會發出的選舉活動指引。

28. 會議於下午 5時 0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4年 3月 12日


